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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
	评标分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价格部分（30分）
	报价得分
	30
	1、有效投标报价：
即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为有效投标报价，如果有效投标个数少于3个（不含），则招标人应当重新组织招标。
2、评标基准价的确定：
评标基准价=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数平均数（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）
3、以评标基准价为基准，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30分。
总报价高于基准价1.0%的扣1分，以此类推，计算公式为：
价格得分=30-[（投标报价-基准价）/基准价]×100×1
（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）
总报价低于基准价1.0%的扣0.5分，以此类推，计算公式为：
价格得分=30-[（基准价-投标报价）/基准价]×100×0.5
（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） 

	商务部分
（40分）
	项目业绩
	20
	近3 年（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），投标人承担过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供餐服务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的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注：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的复印件（盖公章）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
	
	食品卫生等级
	20
	投标人提供投标人食品卫生等级证书，不提供得0分  C级得5分	B级得 10分  	A级得20分。

	技术部分
（30分）
	菜品方案
	15
	投标人提供每周菜单方案，注重营养的均衡性、菜品的丰富性和搭配性。营养非常均衡、菜品非常丰富、搭配性很好的得10-15分；基本均衡、菜品较丰富、搭配较好的得6-9分；基本均衡、菜品种类少、搭配一般的得0-5分。

	
	服务方案
	15
	1. 提供的服务方案内容科学、详细，具有针对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；优得7-10分，良得4-6分，一般得0-3分。
2. 提供服务承诺函的得5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服务承诺函见附件




